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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 問題討論： 

1. 何謂「虛妄」！「真實」何處求？ 

2. 持戒何以是修福的行為？您對「持戒」的認識為何？ 

◆  論述： 

1. 發心度眾的付出，稱為「布施」，這是佛教勸勉眾生行善的義舉好事，但

是，發心不容易，發心需要有尋找人生意義的覺悟，而人生意義是甚麼？

見仁見智，不是單方面的說明便是真理，因為生命需要覺悟，不是說教

的理論即可；而講《金剛經》，容易流於理論，聽《金剛經》，也容易流於

教相。理論與教相，佛法變成學問的探討，這不是我們學佛的目的。 

2. 「人生」是甚麼？聖嚴法師說：「人生是人類在時空中生存的現象，人生是

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部過程。」但是，這些概念的語言，需要活化，才

能讓人有感受，有感動，而人生的意義是甚麼？也是需要有創造，有體

會，才是真理所在。因此，課程不希望用概念的語言來表達，而是運用

聽歌的方式，視頻的效果，希望可以讓大家自己體會。 

3. 聖嚴法師又說：「一般人對於『生活』究竟是在為什麼，多半不清楚。」那

是因為一般人對「人生」與「生命」沒有反省與體會的緣故，有反省、有

體會，就佛教而言，稱為「學佛」。 

4. 學佛是怎麼一回事？在大乘佛教裡，是講發菩提心與行菩薩道，稱為「菩

薩」；而忽然間登上菩薩位的凡夫，只是浪得一個「菩薩」的稱號，還不

是真正的菩薩，因此，需要學習如何當一個菩薩。 

5. 首先便是以「六度」的努力來學習勇於「付出」。「付出」為何？請大家來

思考。在凡夫，不容易付出喔！而凡夫的付出，背後是為了獲得，至於

修行人的布施，是真布施嗎？這當中，有多少的虛妄？因此，《金剛經》

提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您可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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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次，六度的布施，是要有智慧的般若作主導，稱為「般若波羅蜜」，何

謂「般若波羅蜜」？懂得安住自己已發的菩提心，克服自己已生的煩惱，

不自大自己的行為為「布施」？經常反省自己做得不夠好而改進，這是

凡夫菩薩要有的努力。 

7. 超越布施之相，體會「無四相」，不以「自我中心」而付出；即所謂「度

眾」，是面對自己付出之時，各種心態的面對，稱為「所有一切眾生之類

——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 想、

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8. 煩惱是甚麼？煩惱便是因為生命的付出而產生的各種類別之眾生，您有

勇氣面對他們嗎？有足夠的智慧與慈悲嗎？這是需要有決心來面對的。 

9. 度眾而不存有度眾的執著，不以度眾為功勞，能以謙虛為懷，才是修行

的所在。 

10. 以下以愛情與事業為例，試做說明。 

11. 您以為找到愛情，是真的嗎？其實，那只是一個愛情的幻象，很快便會

破滅。當您看懂只是自己投射出來對愛情的「幻想」，是一種想像，那麼，

您應當知道「愛情」是甚麼了，這時候，您該笑自己太蠢，錯把「想像」

作「真實」，然則，您能分別「真實」與「想像」的差異嗎？ 

12. 有人為了「事業」的成功，可以說全力以赴，那麼，只是靠自己的努力，

也沒有害人，因而得到機會，累積數不清的鈔票與財產，這難道有錯嗎？

依佛法而言，這一個事業夢，何時夢醒？而真相究竟在哪裡？ 

13. 須知真理不能以表面的風光來論斷，人生有起有落，所有的努力，都應

以法身慧命的經營為目標，因為塵世間的一切美好，都是一時的風光，

一時的風光與千秋的事業，您是如何取捨？若能以不朽的法身慧命為懸

念，能以此為戒，您便是已經進入佛門了。 

14. 不要錯以生滅的「身相」為不朽的「法身」，世人只想用佛法的一點小聰

明在凡塵裡趨吉避凶，獲得一些人天的福報，如是，能長久嗎？然則，

凡夫自以為成功的追求，豈是真實的如來！因為「如來」者，不來不去，

而世間諸相有來有去，一時幻化的美好，當因緣改變了，而自己一向沒

有積極的行善，沒有利他的動機與作為，那麼，一旦「無常」臨門，您會

驚慌失措，在失去一切之時，您只能哀傷，無能為力了。 

15. 依此而言，身相不是法身，二者不同；不但如此，所謂的「身相」也不是

「身相」的本身，凡夫不應執著它是一個「身相」。 

16. 稱為「身相」者，只是方便之詞，因為凡夫執著它，我們便戲稱它是「身

相」，事實上，在「悟」的層次，是沒有這個分別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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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不論是凡還是聖，皆是「有相」之見，其次，美好的「身相」，也可以不

是「身相」，關鍵在於心中的情見能否超越，不過，打破情見的執著，即

使這個見解是佛法的觀念，但假如執著它，也是「虛妄」之見，為甚麼？

因為沒有如實而見。 

18. 第五分的內容告訴我們：不要執著於表面來理解佛法，需要「如理實見」。 

19. 進入第六分，是這個議論的進一步討論，是談這一番道理如何可以生起

「信心」？換言之，眾生何以相信這是「真理」？請問您相信嗎？您何

以相信？理由為何？ 

20. 佛指出：「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

此為實。」這是說，持戒修福的人，便有無量的福德，對於《金剛經》便

能生起信心，相信它是真實的道理。 

21. 持戒即是修福，眾生或者不知，因為一般的印象是布施的人有福，不知

持戒之人也是積福、培福，是六波羅蜜之一，是度彼岸的因素。因為「諸

惡莫作，眾善奉行」，持戒若能「自淨其意」，這是清淨的福，不是一般的

福報。 

22. 其次，這個福德的產生，更是由於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持守戒律，常

行布施，種得廣大的善根，才能聞此一大法而深信不疑，知道「無四相」、

「無法相」、「無非法相」的道理。 

23. 「四相」是以「自我」為出發點的四個面向，人我相對而有您我的分別，

人相之中，衍生出「眾人」之相與時間相續的「壽者相」。 

24. 心中「無我」，這是「無我相」；不以佛法為執著，這是「無法相」。法相

可能是六塵之相，也可能是執著於「佛法」的知見，對一切法的超越，稱

為「無法相」；對「無法相」的超越，稱為「無非法相」。「法相」與「非

法相」相對而有，若以「法相」為真理，當「法相」的因緣改變了，請問

還是真理嗎？可見「法相」不應執著；但是，若以「非法相」來否定「法

相」的真實性，那麼，「非法相」會是真理嗎？真理不在「法相」與「非

法相」之「是」與「非」做肯定或否定之詞，不過，卻在「離」兩端的功

夫上，以及連「離」的功夫也超越。 

25. 因為以「法相」為是，我們會說：「布施的人有福。」為了破除對福報的

執著，便以「三輪體空」為真，然而，當有人開口閉口講「不執著」，這

時候，則以「布施的人有福」來回應；然則，有福沒福，就覺悟者而言，

是沒差別的，但就凡夫來說，有無相對，是有是無，差別很大。但同樣是

執著，一是凡夫的執著，一是修行人的執著，回到真理的本身來看，真

理是沒有「是非」之相，因此，「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